
! ! ! !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
喜。但是今天来调解的当事人丈母娘与
女婿却是一对冤家。女婿与女儿就读同
一个大学，读书时两人就从相识、相恋
到相爱，最终决定走在一起。

女婿是常州当地一个企业的中层
领导，平时也比较忙。就在女儿怀孕 !

个月时，丈母娘认为女婿应该多陪陪妻
子才是，谁知女婿不仅不按时下班，而
且经常半夜回来，丈母娘便起了疑心。
一天下午，丈母娘约婆婆一起来到女婿
的工作单位，想看看女婿到底在忙什
么。对两个老人的“探访“，女婿十分反
感，没好气地让他们快走。
女儿生下儿子后，丈母娘与女婿的

矛盾愈演愈烈，主要是对教育孩子的分
歧。一次，儿子在玩金鱼，女婿教育儿子
要保护动物，不要伤害金鱼，儿子不听，
硬是把金鱼掐死。女婿打了儿子几下，
闻声过来的丈母娘一边抱怨女婿不该
打孩子，一边抱起外孙就走。双方争执
起来。虽然后来双方不了了之，但丈母
娘对女婿的不满与日俱增。
前不久，学校老师向女儿与女婿反

映儿子在学校表现不好，女儿与女婿便
趁着双休日一起教育儿子，因儿子生性
倔强，对父母的教育并不乐意接受，女
婿就让儿子的手伸出来，狠狠地打了一下，
儿子一下子哭了起来。这时一旁做家务的丈
母娘看不下去，批评女婿教育方法不对，两
人又发生争执。恰巧厨房用水壶烧的水开
了，丈母娘走进厨房，没有消气的女婿，紧跟
着进去，丈母娘拎起水壶示意如果女婿敢进
来，就把水壶浇过去，女婿挑衅地说道"“你
浇，你浇啊# ”丈母娘气得拿起一旁的菜刀，
女婿又挑衅地说：“你砍，你砍啊！”女婿上前
对着丈母娘的头部、背部大打出手，一旁的
女儿劝都劝不住。后来丈母娘及时报警，才
使这场纷争得以停止。
这次丈母娘被女婿打得不轻，但丈母娘

还是忍气吞声地在女儿家呆了两天。第三天
便回到了启东，并留下遗书，声称自己如果
发生意外，就是被女婿所害。女婿事后对自
己的做法也认识到不对，并写下保证书，表
示以后再也不会对丈母娘动粗。但丈母娘就
是不依不饶心结打不开，于是与女婿一起到
电视台要求讨个说法。
我首先批评女婿不应该动手打丈母娘，

必须控制自己的情绪。再拿最近的一次冲突
来说，如果不是丈母娘当时保持冷静，既没
有摔水壶也没有动刀子，否则很可能会发生
人员伤害的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当前沪上
发生的故意伤害案例不少是激情犯罪。丈母
娘是妻子的妈妈，作为一个丈夫就应该爱屋
及乌，对丈母娘不尊重就是对妻子的不尊
重，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夫妻感情。好在妻子
很贤惠，在丈夫和母亲发生冲突时，始终保
持宽容、谦让，从不推波助澜。当然丈母娘也
有问题，就是对外孙的教育上插手过度，这

样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丈母娘所表现出
来对下一代教育的干涉实际上是现在祖
父母、外公外婆的通病，也是诱发家庭矛
盾、婆媳纠纷的动因。基于女婿的个性和
丈母娘的脾气，我主张双方暂时冷静一
段时间，丈母娘回去照顾自己年迈的父
母，女婿与妻对家务进行合理安排，自己
带孩子。调解现场女婿向丈母娘再次表
示道歉，丈母娘也原谅了女婿。

上海市人大代表 柏万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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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女婿暴打丈母娘纠纷的产生

主要是由于女婿的不理智而造成的!正

如柏阿姨所说的那样"#如果不是丈母

娘当时保持冷静"既没有摔水壶也没有

动刀子"否则很可能会发生人员伤害的

事故"后果不堪设想$%这里柏阿姨也说

了一法律概念&激情犯罪$%

所谓&激情犯罪$"在西方犯罪学中

被认为是一种&挫折攻击型$犯罪"而在

中国"激情犯罪的概念可以更加宽泛"一

般被认为是指当事人在某种外界因素刺

激下因心理失衡' 情绪失控而产生的犯

罪行为"具有偶发性"被告人通常没有预

谋"往往因一时冲动导致伤害后果!

本次纠纷中"如果不是丈母娘的冷

静处理"女婿在与丈母娘争执时"处于

情绪失控的&激情$状态"这种负面情绪

很有可能会驱使女婿干出后悔莫及的

事"如激情犯罪!

我国(刑法)中并没有激情犯罪的概念"

但这个法律术语经常在故意伤害案件的审

理中听到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到"辩护人还会

提出激情犯罪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存在临

时起意"主观恶性较小等情形"要求法院从

轻或减轻处罚"但这些也不能改变激情犯罪

是触犯刑法的有罪行为这一事实"当然应受

到刑事处罚%

(刑法)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

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

伤造成严重残疾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庆幸虽然在本次纠

纷中女婿与丈母娘之间有肢体冲突"但终究

是老人的克制才没有酿成大祸"否则女婿和

丈母娘之间连坐在一起调解的可能性都没

有"不理智的行为很有可能带来的是两家人

的伤痛%柏阿姨提出的让女婿与丈母娘双方

暂时冷静一段时间"各自回归到各自的家庭

生活中"分开居住"是目前解决这一纠纷的

上策"只有这样双方才能更加体会到对方的

难处"有效缓解双方的矛盾%

这里还要给类似与于丈母娘的老人们

一句忠告"#儿孙自有儿孙福" 莫为儿孙作

马牛$"不要过多干涉子女的生活"特别是

对孙辈的教育问题" 不要让自己拘泥于家

庭生活中" 争取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丰

富多彩%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律师

! ! ! !本案中，被拆迁的房屋是公房，承租人既
不是原告任先生也不是被告吴女士，而是两
人的祖父，任先生与任女士是堂兄妹关系，本
来两家人逢年过节的经常在一起聚一下，聊
聊家常，搓搓麻将，平时谁家有事，另一家也
会帮帮忙，出出主意，总的来说关系还不错。
但就是因为这次拆迁，两家人就不再来往了。

这套房屋的承租人任老先生在五年前过
世了，但家里人并没有办理这套房屋的租赁户
名的变更手续，承租人在拆迁时仍登记在任老
先生名下，任先生和任女士的户籍都在这套房
屋处。在拆迁时，与拆迁单位进行沟通时，任先
生与任女士两家人商量后决定由任先生作出
代表与拆迁单位进行协商，并签订协议。之后，
任先生与拆迁单位多次协商后，确定了拆迁补
偿利益，与拆迁单位签订了《上海市房屋拆迁
补偿安置协议》。
但在任先生与拆迁单位签订完《上海市房

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并获得了一定的拆迁
补偿利益后，与任女士商量两人如何分割时，
任女士提出任先生曾在他处享受过拆迁安置
补偿，且对这套房屋无任何贡献，所以要求得
到约三分之二的补偿利益。当然，任先生没有
同意任女士的要求。
不久，任女士就将任先生告上了法院，在

起诉状中任女士认为，在这套房屋被列入拆迁
范围后，任先生没有经自己的同意，擅自与拆
迁单位签订了《上海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
议》，而任先生本人曾在他处享受过拆迁安置，
所以不符合本次拆迁的安置对象的情形，所以
要求确定拆迁所得的三分二的补偿利益归其
所有。

接到这个案件后，我们与任先生进行了多
次沟通，并调查了相关的事实。
在庭审中，我们提出任先生与拆迁单位签

订《上海市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是经过任
女士委托受权的。退一步，如果任女士认为任
先生没有经其委托受权而签订《上海市房屋拆
迁补偿安置协议》，等于是任女士不认可该拆
迁补偿安置协议，其诉请应是确认协议无效，
而不是依据该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要求分割拆
迁补偿利益。针对任女士提出的任先生曾在他
处享受过拆迁安置一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款分割民事案件若干问
题的解答规定，与《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相关
条款规定所指的同住人概念不同，本解答所指
的同住人，是指在拆迁许可证核发之日，在被
拆迁居住房屋处有本市常住户口，已实际居住
一年以上，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
房但居住困难的人。这里所指的他处房屋的性
质，仅限于福利性质取得的房屋等。本案中，从
原告任女士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拆迁的是任
先生母亲的私房动迁，不属于已享受福利性质
的分房，所以任先生符合同住人的条件，有权
分得拆迁补偿利益。
在庭审中，任先生向法官陈述了双方曾经

协商的过程，并且同意所得的全部拆迁补偿利
益双方均分，只是因为任女士要求多分，而导
致本案诉讼的。

法院支持了我方的观点，认为原、被双
方均为安置人口，现在被告任先生也同意给
原告任女士一半的补偿利益，这也是原告任
女士应得的安置补偿份额，所以对原告提出
的要求三分之二的补偿利益的诉讼请求不
予支持。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黄华明 律师

! ! ! !潘老伯和陈阿
婆婚后生育了唯一
的女儿小玲，小玲
大学毕业工作后，
和罗先生结婚。

婚前，罗先生
自己付了首付，贷

款买了一套本市 $处商品房，产权人登记为
罗先生一人。为了照顾女儿，在两人结婚后，
潘老伯和陈阿婆将他们的住房卖了，所得的
房款给女婿罗先生还了 $处房屋的贷款。由
于产权还登记在女婿罗先生一人名下，两位
老人不放心，于是与女婿罗先生一起写了一
个三方协议，约定在潘老伯和陈阿婆给罗先
生共计 !%万元偿还房贷后，这套房屋就归两

位老人所有，但这套房屋的产权人不做更改。
两位老人先支付了女婿罗先生 &% 万元

后，提出将女儿小玲添加为产权人之一，女婿
罗先生也同意，并配合办理了登记手续，之后
两位老人又向女婿罗先生支付了 '%万元用
于还贷。去年底，女婿罗先生提出来要与妻子
离婚，并要求将 $处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
分割。无奈之下，两位老人及女儿才将女婿告
上法院，要求确认 $处房屋归两位老人所有。

庭审中，两位老人也主动提出基于婚前
这套房屋由罗先生自行还贷的事实，所以同
意支付罗先生一笔补偿款。
《合同法》第八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中的三方协
议是潘老伯、陈阿婆及女婿罗先生自愿签订

的，客观地反映了两位老人为了解决两位小
夫妻婚后归还银行贷款的问题，出售了两位
老人的自有房屋，将售房款用于偿还 $处房
屋的绝大部分银行贷款，并以此取得 $处房
屋的所有权。该三方协议对两位老人的权利
义务均作了明确的约定，女婿罗先生作为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对签约后所产生的法
律后果具有清晰的认识，不能以后来房价的
上涨或夫妻之间产生纠纷为由，而认为该三
方协议显失公平。

被告罗先生提出因为后续在产权证上加
了妻子小玲的名字，所以这个协议已变更，这
也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之所以后为产权证是
加了小玲的名字，完全是因为两位老人担心
产权人若只登记在女婿罗先生一人名下，女

婿罗先生就可以不经他人同意，私自处分该
房屋。产权证上加小玲名字也并不代表三方
协议的变更，而且女儿小玲也成为产权人之
一后，两位老人仍按三方协议向女婿罗先生
支付了 '% 万元，女婿罗先生也接受了这 '%

万元。可见即使在产权人增加了小玲一人的
前提下，两位老人及女婿罗先生仍旧按三方
协议的内容履行权利和义务，所以不存在所
谓的三方协议的内容已变更，并失效的情况。
最终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观点，判决 $处

房屋归两原告所有，并判决两原告给付被告
相应的房屋补偿款。

#庭审实录$法律总顾问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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